
 

 

 

 

 

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8 吨酶抑制剂类医药中间体、4 吨抗菌

类医药中间体研发及生产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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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有关规定，盘锦

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开展了《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8 吨酶抑制剂类

医药中间体、4 吨抗菌类医药中间体研发及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

作。2019 年 11月 6 日在盘锦市双台子区政府网站进行了首次环评信息公开；2020

年 1 月 22 日在盘锦双台子区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了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及公众

意见表公示，同步通过盘锦日报及张贴公告的方式对建设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

稿的情况进行了公告。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8 吨酶抑制剂类医药中间体、4 吨抗菌类医药

中间体研发及生产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委托辽宁省环境规划院有限公司开

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即 2019

年 11 月 6 日在盘锦市双台子区政府网站对建设项目做了首次环评信息公示，公

示内容如下： 

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8 吨酶抑制剂类医药中间体、4 吨抗菌类医药中间体研发及生产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 

一、 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8 吨酶抑制剂类医药中间体、4 吨抗菌类医药中间体研发及生产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项目 

建设地点：盘锦市双台子区盘锦精细化工产业开发区孵化基地内 

建设单位：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主要建设 4 t/a 阿维巴坦中间体、4 t/a 加雷沙星中间体、4 t/a 三氟

丙酸生产线，三种产品共用生产线，间歇生产；同时配套建设机房、干燥间、粉碎间、化验

室、液氮罐、循环水系统、危废暂存间、尾气吸收系统等辅助设施及环保设施。项目总投资

1059 万元。 

二、 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盘锦精细化工产业开发区 

联系人：冯经理                 联系电话：13008227277 

传真：—                       Email：fengxiantong@bxhaoweitech.com 

三、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辽宁省环境规划院有限公司 

四、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及提交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以下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表，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填表发表意见后可通过信函、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将意见反馈给建设单位，具体联系方式

见上述第二条。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意见。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

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附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链接 

首次环评信息公示的公开方式、时间及公开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规定，建设单位可以采取网站、建设项目

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发布信息公告。本项目首次

环评公告选取的网络平台为盘锦市双台子区政府网站，该网站属于项目所在地相

关政府网站，因此网站符合《办法》的相关规定。 

项 目 首 次 公 式 时 间 为 2019 年 11 月 6 日 ， 网 址 为

http://www.stq.gov.cn/art/2019/11/6/art_2124_500840.html。公示截图见图 2-1。 



图 2-1 首次环评信息公开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项目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于 2020 年 1 月 22日在盘锦市双台子区政府网站进行环评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公示，征求意见稿符合《办法》要求，公示时限为自 2020 年 1 月 22 日起

22 个工作日，即 2020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28 日。 

说明：按《办法》要求，公示时限应为 10 个工作日，由于新冠疫情影响，

盘锦日报直至 2 月 24 日才复工，报纸公示时间推迟，同时延长了网络公示时间；

但在正常要求的 10 个工作日期间张贴了公告，以公告方式告知了公众本项目征

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公示内容如下： 

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8 吨酶抑制剂类医药中间体、4 吨抗菌类医药中间体研发及生产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告 

为论证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8 吨酶抑制剂类医药中间体、4 吨抗菌类医药中间体

研发及生产项目的环境可行性，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已委托辽宁省环境规划院有限公司就

该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等国家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要求，为使公众了解该项目

的概况和项目实施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给决策部门提供科学依据，现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相关信息公告如下，敬请广大公众积极参与，提出宝贵意见。 

一、项目名称：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8吨酶抑制剂类医药中间体、4吨抗菌类医药

中间体研发及生产项目 

二、项目单位：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 

三、项目简介： 

本项目主要建设 4 t/a 阿维巴坦中间体、4 t/a 加雷沙星中间体、4 t/a 三氟丙酸生产线，

三种产品共用生产线，间歇生产；同时配套建设干燥间、原料暂存间、机房、配电间、操作

间、循环水系统、尾气吸收塔等辅助设施及环保设施。项目总投资 1059 万元，年操作时间

7200h。 

四、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1）环境要素识别及工程分析：根据项目概况识别污染因子和环境影响，确定污染物

排放节点及排放量； 

（2）环境现状与分析，包括调查、分析区域各环境要素的环境质量现状。 

（3）各环境要素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4）提出环境保护措施、进行技术经济论证，给出污染物排放清单，给出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结论。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内容 

1、公众参与的主要内容 

项目有关的所有环保问题。 

2、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附件 1； 

（2）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来电索取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3、公众参与的范围 

评价范围以项目厂址为中心，边长 5km 的矩形区域，该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详见附件 2。 

5、意见提交方式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或者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其他方式提出意

见，也可自行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详见附件 2）。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

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6、公众参与联系方式 

项目单位：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经理 

联系电话：13008227277 

邮箱：fengxiantong@bxhaoweitech.com 

意见表邮寄地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精细化工园孵化基地 A 区综合楼 106 室 

7、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信息发布和征询公众意见的有效期限自本次发布日起10个工作日内。 

附件： 

1、附件 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链接； 

2、附件 2 公众意见表的链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的网络平台为盘锦市双台子区政府网站，该网

站属于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因此网站符合《办法》的相关规定。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2 日，网址为 

http://www.stq.gov.cn/art/2020/1/22/art_2124_518772.html；网络截图见图 3-1。 

http://www.stq.gov.cn/art/2019/4/2/art_2124_444626.html；网络截图见图3-1
http://www.stq.gov.cn/art/2019/4/2/art_2124_444626.html；网络截图见图3-1
https://wx.qq.com/cgi-bin/mmwebwx-bin/webwxcheckurl?requrl=http%3A%2F%2Fwww.stq.gov.cn%2Fart%2F2019%2F4%2F2%2Fart_2124_444626.html&skey=%40crypt_1e7ea99d_d4cad104ee6f026128758e35225b758e&deviceid=e322524778067686&pass_ticket=LUOjr7nvXwIs8mGGvtpzaMXwAqc0I0LH3uQagBDsM1CNmBHBChlPjG%252Fex2OnxDAz&opcode=2&scene=1&username=@220c9623e99043b9ef869b90a19a504d




 

图 3-1 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盘锦市，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的报纸媒体为盘锦日

报，符合《办法》的相关规定。 

按《办法》要求，公示时限应为 10 个工作日，由于新冠疫情影响，盘锦日

报直至 2 月 24 日才复工，报纸公示时间推迟。本项目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和 2020

年 2 月 28 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报纸截图见图 3-2 和图 3-3。 



 

图 3-2 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图 3-3 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 

企业同时为告知项目周边群众，在项目周边张贴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告，符

合《办法》的相关规定。 

张贴公告的日期为 2020 年 2 月 3 日，在正常的 10 个工作日有效期范围内，

张贴现场图片见图 3-4。 

 





 

 

图 3-4 项目周边张贴公告现场照片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征求公众意见期间，未收到公众来电、来信或来访，没有公众

表示反对意见，未收到公众提出建议。 



4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8 吨酶抑制剂类

医药中间体、4 吨抗菌类医药中间体研发及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

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

的合理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8 吨酶抑制剂类医药

中间体、4 吨抗菌类医药中间体研发及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

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

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辽宁昊维科技有限公司（盖章） 

2020 年 2 月 30 日 

 


